
附件1
闽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5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计划
为进一步落实“双随机”抽查机制，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、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，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充分发挥监管职能，促进市场主体自觉守法，营造公平竞争环境。

一、随机抽查对象
1、对国有建设用地企业在建设过程中重点监管开工、竣工。

2、本县内所有持证矿山企业。

二、随机抽查时间及检查内容
时间不限制每月随时抽查一次。主要是检查国有企业是否根据合同要求进行施工建设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动竣工；持证矿山企业是否存在“超层越界”采矿行为；是否存在非法转让或变相非法转让、非法出租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三、“双随机”检查流程
（一）抽取对象和执法人员

以市场主体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为基础,随机抽取执法人员和执法对象。

（二）抽取结果公示

抽取结果采取网上公示的方式。公示应当标明随机抽查人员和抽查对象产生方式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反映线索的联系方式等。公示期间存在异议并查证属实的，重新启动随机抽查人员和抽查对象确定流程。

（三）通知。随机抽查人员和随机抽查对象确认后，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抽查人员和抽查对象，加盖印章。

（四）执法检查。由抽取的执法检查人员对被检查对象开展执法检查。检查方式可采用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等。发现问题应立即指出，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（五）结果公示。通过检查，建立完善并及时调整“黑名单”，通过闽清县政务网站及时将抽查情况、执法情况及查处结果进行公开。

（六）档案管理。抽签记录、纸质公示单和检查记录、查处记录等应及时整理归档。

四、随机抽查的结果运用
（一）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依规严格惩处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形成有效震慑，增强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性；

（二）通过闽清县信息网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查结果；

（三）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将线索移送相应监管部门依法处理。
五、建立“双随机”抽查机制
对国有建设企业及持证矿山企业开展监督检查，均需通过“双随机”软件摇号方式，从检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选取两名执法检查人员。对市场主体名录库、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及“双随机”抽查事项实行动态管理，及时录入、更新相关信息，确保监管对象齐全、监管人员合格、监管事项合法。

六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严格落实责任。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，大力推广“双随机”抽查，公平、有效、透明地进行事中事后监管，切实履行法定监管职责。

（三）强化纪律。各执法人员在检查过程中要遵循行政执法有关要求，做到文明执法、廉洁执法、教育为主。执法过程要做好全过程记录。行政处罚时要避免滥用自由裁量权和程序不合法等问题，做到合理合法。

